
 

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0-022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2010年4月25日，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盾安金属（泰国）有限公司（简称“盾安泰国”）分

别与禾田投资有限公司（香港）（简称“禾田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决定收购禾田投资持有的本公司下属4家控股子公司（简称“目标公司”）股权，

转让价格参考禾田投资所持各目标股权相对应的净资产审计、评估值，由双方协

商确定。其中，本公司以人民币3,820.00万元收购禾田投资持有的浙江诸暨盾安

换热器有限公司（简称“盾安换热器”）26%的股权；盾安泰国分别以人民币

1,960.00万元、18,390.00 万元和5,830.00万元的价格，收购禾田投资持有的浙

江赛富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浙江赛富特”）40%的股权、浙江盾安禾田

金属有限公司（简称“盾安禾田”）30%的股权及珠海华宇金属有限公司（简称

“珠海华宇”）30%的股权。以上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 

因盾安泰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股权收购行为视同公司行使优先受让权；

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盾安泰国间接持有上述4

家子公司100%的股权。 

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 

2、交易审批程序 

本次收购获得公司于2010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亦于同日获得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本次股权收购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公司整合内外部资源，提

高决策效率，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收购。”  

本次股权收购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但因本次股权转让方香港禾田为外资股东，及另一受让方盾安泰国为本公司在泰

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股权转让尚须获得国家有权部门核准（备案）。 

3、本次转让股权权属明晰，不存在抵押、司法冻结等法律障碍。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方禾田投资，为一家根据香港公司条例于 2002 年 8 月 7 日在

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甘永生；经营范围：一般贸易与股权投资；

注册资本：10,000 港元，甘永生出资 51%，周倩耘出资 49%；注册编号：809272。 

禾田投资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企业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1）标的资产概况：标的资产包括盾安换热器26%的股权、浙江赛富特40%

的股权、盾安禾田30%的股权及珠海华宇30%的股权。上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权属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查封、冻结等情形。 

（2）标的资产价值： 

1、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各目标公司《2009年度财务报

表的审计报告》确认，截至2009年12月31日，禾田投资所持盾安换热器、浙江赛

富特、盾安禾田、珠海华宇目标股权相对应的净资产值分别为人民币2,474.11万

元、1,897.40万元、9,841.16 万元和3,937.21 万元，目标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值合

计人民币18,149.88万元。 

2、经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各目标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确认，采用收益法，对各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09年12月31日所

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确认评估价值。截至2009年12月31日，禾田投资所持

盾安换热器、浙江赛富特、盾安禾田、珠海华宇目标股权评估价值分别为人民币

4,260.94万元、2,170.77万元、20,503.37万元和6,495.30万元，目标股权评估价值

合计人民币33,430.37 万元，增值主要原因出于目标公司如盾安禾田和珠海华宇

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控制能力，而盾安换热器作为未来产业升级

转型重要支柱，发展前景良好，故上述目标公司未来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 

2、标的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1）盾安换热器，成立于1995年9月28日，注册地诸暨市店口镇，法定代表

人周才良，注册资本989万美元，本公司持股74%，禾田投资持股26%，目前主

要从事翘片式换热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09年底 2010年3月底 

资产总额 12,969.70 14,270.33
负债总额 3,453.90 4,516.28
应收款项 5,122.57 8,442.24
净资产 9,515.80 9,754.05

项  目 2009年度 2010年1-3月份 

营业收入 13,726.90 3,315.93
利润总额 2,052.00 280.28
净利润 1,824.29 23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85 -2,327.24
（2）浙江赛富特，成立于2006年9月8日，注册地杭州市萧山区，法定代表

人周才良，注册资本600万美元，本公司持股60%，禾田投资持股40%，目前主

要从事中央空调用高能效换热器、压力容器的生产、销售。 

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09年底 2010年3月底 

资产总额 5,198.27 4,798.81
负债总额 454.78 52.80
应收款项 121.42 288.01
净资产 4,743.49 4.746.01

项  目 2009年度 2010年1-3月份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16.00 2.52



 

净利润 -16.00 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04 -129.42
（3）盾安禾田，成立于2004年8月13日，注册地诸暨市店口镇，法定代表人

周才良，注册资本3190万美元，本公司持股70%，禾田投资持股30%，目前主要

从事截止阀、四通阀等空调制冷配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09年底 2010年3月底 

资产总额 80,288.52    114,251.49
负债总额 47,484.66     78,159.25
应收款项 41,772.94              65,774.12
净资产 32,803.86     36,092.24 

项  目 2009年度 2010年1-3月份 

营业收入 95,261.23 32,719.69
利润总额 13,566.63      3,427.87
净利润 11,947.73      2,913.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65.51 1,344.35
（4）珠海华宇，成立于2004年12月18日，注册地珠海市金湾区，法定代表

人周才良，注册资本1298万美元，本公司持股70%，禾田投资持股30%，目前主

要从事储液器、四通阀和空调管组件等空调制冷配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09年底 2010年3月底 

资产总额 27,465.87 32,182.90
负债总额 14,341.82 18,010.02
应收款项 9,627.24 14,132.77
净资产 13,124.05 14,181.89

项  目 2009年度 2010年1-3月份 

营业收入 35,436.96 13,391.01
利润总额 3,216.44 1,057.84
净利润 3,173.79 1,05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46 81.70

注：各标的公司2009年度财务数据均经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201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转让价格参考禾田投资所持各目标股权相对应的净资产审计、



 

评估值，由双方协商确定。 

2、转让价格：本公司收购盾安换热器目标股权价格为人民币 3,820.00 万

元；盾安泰国收购浙江赛富特、盾安禾田、珠海华宇目标股权价格分别为

1,960.00 万元、18,390.00 万元和 5,830.00 万元。以上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30,000.00 万元。 

3、支付方式：以人民币计价，港币或美元（现金方式）支付,转让款项由

公司自筹。 

4、支付时间：本公司、盾安泰国向禾田投资指定的银行账户分二次支付转

让价款等值的港币或美元（人民币兑港币、美元之汇率以签约当日中国银行牌告

之卖出汇率为准），其中目标股权交割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50%转让款，另

50%转让款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根据各目标股

权交割情况分别进行。 

5、交割条件和时间： 

（1）交割条件：以下述条件的全部成就为前提，除非经协商一致同意声明

放弃其全部或部分条件：① 股权转让获目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② 股权转让

获盾安环境及/或泰国盾安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③ 股权转让获商务主管部门批

准；④ 盾安泰国就受让目标股权事宜须获得商务主管部门及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备案）。 

（2）交割时间：转让协议生效后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 

6、损益归属明确：转让双方同意并确认，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目标股权

相对应目标公司新增损益由受让方承担与享有。 

7、协议生效：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成立，

在满足以下条件后生效：（1）目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及盾安环境董事会通过；

及协议项下股权转让获商务主管部门批准。（2）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生效条件分

别成就的，协议就该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生效。 

五、 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目标公司的主营业务涉及制冷配件、热工与冷链两大产业。 

制冷配件产业目前已成为国内制冷配件行业龙头，其收入约占公司营业总收



 

入的 79%；盾安禾田和珠海华宇作为其核心企业，收入合计约占该产业总收入的

73%。公司制冷配件产业于 2007 年底实现重组上市，2009 年 9 月完成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融资事项，为其进一步完善国内外市场布局、提高主导产品产

能以及产品升级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目前业务增长迅速，并将持续分享行业

稳定增长带来的收益。 

热工与冷链产业是公司未来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支柱之一，战略发展方向是

依托冷冻冷藏项目建设，逐步实现从单纯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盾安换热器和浙

江赛福特系该产业核心成员。 

为实现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提高整体经营决策能力，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故决定收购上述少数股东权益。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具有更好的盈利能力和

成长空间。 

六、 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 

5、《审计报告》、《财务报表》。 

6、《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4 月 27 日 
 


